
 1  

关于修改《行政长官选举法》法律的主要内容 

随着“一国两制”事业进入新阶段，澳门特区在维护国家安全的领域上面临更多挑

战，为从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上进一步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以及完善和优化行政

长官选举的管理流程，立法会日前通过了第 20/2023号法律《修改〈行政长官选举法〉》，

该法律已于 2023年 12月 27日刊登于《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并于 2024年 1月 1日

开始生效。今天本栏将为大家介绍该法律的重点内容。 

一、完善行政长官选举的被提名人及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下称“选委会”）委员选

举参选人的资格要求规定 

新增拥护《基本法》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作为参选和出任选委会

委员的资格条件，并规定行政长官选举的被提名人及选委会委员选举的参选人不得为外

国议会或政府的成员。此外，规定上述人士在参选时须就拥护和效忠的事宜作真诚声明，

并就相关事宜签署并提交声明书，拒绝签署声明书者不得参选。 

二、设置确保资格审查程序顺畅运作的机制 

将资格审查的标准法定化，并在法律中列举判断的标准，以及订明由维护国家安全

委员会负责对被提名人及参选人是否拥护和效忠事宜进行审查，并就不符合条件者向行

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下称“管委会”）发出具约束力的审查意见书；对于管委会根据

上述审查意见书作出的决定，不得提起声明异议或司法上诉。 

为有效发挥资格审查机制的作用，规定被提名人及参选人在报名当年或之前的五个

历年内曾依法被判断为不拥护《基本法》或不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澳门特别行政区，

其报名将不被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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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将管委会改为常设机构，以便持续跟进选委会委员在任期内是否符合法定资

格，并及时作出丧失委员资格的决定。 

三、 加强遏止违规行为及优化选举流程 

为维护选举秩序及公平性，订明公然煽动不投票或投空白票、废票行为，将构成刑

事犯罪；订明《行政长官选举法》适用于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外作出的部分犯罪行为，

包括使用胁迫及欺诈手段影响选举、公然煽动不投票或投空白票、废票，以及贿选等；

将违规公布民意调查结果的处罚对象由现时仅限于社会传播、广告或民意测验机构或企

业，扩展至任何个人及实体；订明法人及其他等同实体的刑事责任。 

此外，规定娱乐场幸运博彩的承批公司及在娱乐场内执行职务的工作人员须在选举

中遵守中立义务，以及取消投票时须使用投票权证明书的规定，并将行政公职局的部分

职权交由管委会行使。 

注： 本文内容主要参阅第 20/2023号法律《修改第 3/2004号法律〈行政长官选举法〉》的规定。 

 

 


